	Q&A問題集

	1.請問合作企業是否有財務能力限制？

	無

	2.可否一校與一個以上之合作業者合作？

	可以。但為立案後推展順利，仍建議一計畫與一業者合作。

	3.合作企業可同時申請「工業局」及「商業司」？

	只要計畫標的不同即可申請「工業局」及「商業司」，但經費編列、新聘人力與成果不可重覆。

	4.智慧財產權之歸屬

	產學雙方合意之，並於合約中述明。

	5.大專院校及合作企業均須開立專戶？

	大專院校：校務基金帳戶。

合作企業：設立以公司為戶名之活存帳戶。

	6.計畫執行期程？

	可追溯至計畫申請日，核准函亦會確認執行起訖日期。

	7.計畫主持人可否編列為顧問費？

	不可

	8.企業可否再委託計畫主持人做研究費用並由計畫中支出？

	不可

	9.請問學校與企業是否有合作意願書格式？

	內容需符合申請須知規範，格式可自訂。

	10.學校有自己核銷時程(如：7日申請費用，可能27日就可撥款)，符合月結嗎？

	符合,意即7日申請上一個月之款項,27日撥款。

	11.預期效益中「穩定就業人數」意思為何？

	計畫內所編列之既有人力之統計(非新聘)。

	12.大專以上待業人員是否要提出證明？是否可以肄業？

	需提出證明(勞保卡影本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聘用肄業人員，其同等學歷須達大專以上。

	13.會計人員是否可以編入人事費？

	不可以

	14.勞健保及勞退基金的標準？

	依相關法令規定

	15.是否可以編列研發人員之年終獎金？

	不能(申請作業手冊內未明列者，不能編列)

	16.碩士研究生是否可以4~5月報既有兼職人員，6月後以新聘來聘請？

	不符合計畫精神，只能擇一身份聘用

	17.同一企業可否跟不同學校申請？同一企業可否與兩個大專院校聯合申請?

	不行，同一企業申請一案為原則；同一企業不得與兩個大專院校聯合申請，建議可編列為技術移轉單位。

	18.如何判定待業？

	需提出證明(勞保卡影本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19.薪資中是否可以編列資遣費？

	不能(申請作業手冊內未明列者，不能編列)。

	20.新聘人員的費用於4月報銷不安全

	研發過程中大專院校及企業本需投入相關研發資源，而政府提供研發資金為減少大專院校及企業研發資源之負擔，建議依實際狀況編列人力，讓研發計畫有充足資源能運用。

	21.雖然失業，勞保轉到工會，是否可以認定為待業人員？

	依勞保卡影本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認定之。若於待業期間加入工會保留勞保資格者，此部份將從寛認定。

	22.優退或退休之人員，是否可以報銷用人費？

	不可以

	23.學校之經費編列比申請須知的標準更嚴格？

	在符合申請須知規定下，並依實際支付為原則。

	24.免辦工廠登記證之相關文件如何申請？

	無相關

	25.打工或夜校生如何認定是否為首次就業或具工作經驗人員？

	依勞保卡影本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認定之。

	26.計畫審查完成後，若補助款刪減，業者自籌款能否同刪減？

	依核定函說明為準。

	27.若申請學校超過2,000萬，該如何篩選案件？

	無相關

	28.若獲得98年CITD或ASSTD計畫補助，是否能申請當年JAID？

	相同計畫標的不能重覆補助。

	29.對業者而言，獲得JAID補助，是否會影響申請其他政府補助計畫計畫之通過機會？

	各計畫有不同之規定，但相同計畫標的不能重複補助。

	30.可否編列兼任助理大專生為待聘人員？

	新聘人員僅限97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及待業3個月以上之人員。

	31.待業人員名字是否需先編列？

	新聘人員如已知道聘僱姓名，建議明列，以降低計畫之不確定性。

	32.97年應屆畢業生，先前已有相關工作經歷，應列為新聘或具工作經驗之待業人員？

	應列為97學年度應屆畢業生。

	33.人事聘用由學校聘任或由企業簽訂？

	計畫並不限制由哪一方聘用，但鼓勵新聘人員在合作企業工作。

	34.計畫是否只能聘用申請大專院校之學生？

	不限制。

	35.顧問及技術移轉單位能否編列同樣申請學校？

	如欲聘僱之顧問為同校，可以既有人力的人事費編列；技術移轉單位可編列同校不同系所，但仍須檢附雙方契約。

	36.商業司之會計師簽證費用可納入何項會計科目？

	請編入大專院校之管理費，由管理費支出計畫之會計師簽證費用。

	37.學校之新聘人員，如為校友在學校以約聘方式聘僱，假定聘僱結束後，能再以新聘人員聘入？

	如原約聘關係已結束，僅能編列新聘人員，但須符合待業3個月以上之條件。

	38.服兵役，是否算新聘人員？

	不能編列新聘人員。

	39.若新聘人員短聘，如何處理？

	依短聘人員數之比例繳回補助款。

	40.合作學校可否直接向合作企業購買智慧財產？

	不可以

	41.可否編列協同計畫主持人？並編列費用?

	可以，但須依既有人員人事費原則編列。

	42.計畫審查會議可以幾人入場?

	3人以內

	
	


